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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231007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0
號13樓(建研所)
聯絡人：陳麒任
聯絡電話：02-89127890#281
傳真：02-89127832
電子信箱：chiren@abr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建研字第11476383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01070000G114763839601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研訂「公有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節能減碳作業指

引」1份，請轉知所屬機關單位參考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3年6月24日工程技字第

1130200603號函及行政院114年2月19日院授環部字第

11410106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推動2050淨零排放政策，本部負責推動近零碳建築，由

公有建築物帶頭做起，引導民間建築跟進。為加速推展國

家希望工程「綠色成長與2050淨零轉型」政策目標，依據

行政院114年2月19日核定「政府機關永續長設置及永續長

聯盟設立運作規範」，優先推動「辦理機關內部建築能效

標示鑑別，朝向近零碳建築」及「提升綠色採購量能」等

核心工作。另為推動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節能減碳，依據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1年8月訂定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

檢核注意事項」第4點規定，以及本部109年12月函頒發布

之「公有智慧綠建築實施方針」，爰研訂公有建築工程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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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週期節能減碳作業指引，供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

建造經費達新臺幣5千萬元以上者，及既有建築物能效評估

與改善依循，且相關經費應考量需求納入工程預算中預先

編列。

三、本指引重點摘要說明如下：

(一)公有新建建築物應申請取得建築能效標示及低碳（低蘊

含碳）建築標示，各建築類組採分年分階段之適用對象

及預定時程。（本指引第二項）

(二)各機關於規劃新建建築物目標時，應達到建築能效1級或

近零碳建築（1+級），至於既有建築物能效評估及改

善，各機關應評估所屬建築物之建築能效等級，未達建

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建築（1+級）者，應設定目標編列預

算逐年改善。並列舉新建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減碳量

及既有建築能效評估及改善後減碳量之計算方法。（本

指引第三項）

(三)新建建築工程之全生命週期節能減碳規劃設計重點。

（本指引第四項）

(四)各機關於辦理新增建築工程採購時，建築工程之綠色經

費估算方式。（本指引第五項）

(五)檢附公有既有建築物省電措施，供各政府機關針對所轄

公有建築物，於辦理節能減碳相關措施時參考。（本指

引第六項）

正本：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農業
部、衛生福利部、環境部、文化部、數位發展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
技術委員會、大陸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國
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中央銀行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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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委員會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全國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
府

副本：本部各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(建築研究所除外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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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有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節能減碳作業指引 

內政部 114 年 6 月 12 日台內建研字第 1147638396 號函發布 

為推動 2050 淨零排放政策，內政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負責推動

近零碳建築，由公有建築物帶頭做起，引導民間建築跟進。為加速推

展國家希望工程「綠色成長與 2050 淨零轉型」政策目標，依據行政

院 114 年 2 月 19 日核定「政府機關永續長設置及永續長聯盟設立運

作規範」，優先推動包括：要求各機關盤點所屬建築物，完成建築能

效標示鑑別，以朝向近零碳建築；要求各機關提升綠色採購，打造減

碳生態系。另為推動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節能減碳，依據行政院公共

工程委員會 111 年 8 月訂定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注意事項」第 4

點規定，以及本部 109 年 12 月 2 日台內建研字第 1090851345 號函發

布「公有智慧綠建築實施方針」，特訂定公有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節

能減碳作業指引，供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臺幣 5 千

萬元以上者，及既有建築物能效評估與改善依循，且相關經費應考量

需求納入工程預算中預先編列。本指引內容如下： 

一、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

及策略總說明，其中建築部門三階段里程碑目標為： 

（一）2030年公有新建建築物達建築能效 1級或近零碳建築（1+級）。 

（二）2040 年 50%既有建築物更新為建築能效 1 級或近零碳建築。 

（三）2050 年 100%新建建築物及超過 85%建築物為近零碳建築。 

圖 1 臺灣淨零轉型路徑規劃之階段里程碑 

（資料來源：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，國家發展委員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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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建築物生命週期合理約可達 60 年，係從建築材料生產運輸、施

工建造、營運使用、修繕、拆除及廢棄等階段，我國 2022 年建

築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國總排放量約 32%，其中約有 21%

是建築物營運使用階段之溫室氣體排放量，稱之為使用碳排

（Operational Carbon, OC），另有約占 11%是指在建築物營運使

用階段以外之建築材料生產運輸、施工建造、修繕拆除及廢棄等

階段的溫室氣體排放量，而這部分稱之為蘊含碳排（Embodied 

Carbon, EC）。爰為評估公有新建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之節能減

碳，以生態、節能、減廢及健康之綠建築標章制度為基礎，建構

建築能效標示及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標示制度，並採分年分階

段方式逐步推動： 

（一）公有新建建築物應申請取得建築能效標示，並由公有新建之辦

公、服務類建築（G-1 金融證券、G-2 辦公場所）自 112 年 7

月 1 日起，於申請綠建築標章時，需同時申請建築能效評估，

且其建築能效等級至少須達 2 級以上，並自 115 年起須達 1 級

或近零碳建築（1+級）。至其他建築類組之適用對象及預定時

程詳表 1。 

表 1 公有新建建築物導入建築能效評估之適用對象及預定時程 

時程 公有新建建築適用對象 

112 年 7 月 1 日 ⚫ 辦公、服務類（G-1 金融證券、G-2 辦公場所） 

113 年 7 月 1 日 

⚫ 公共集會類（A-1 集會表演） 

⚫ 商業類（B-1 娛樂場所、B-2 商場百貨、B-3 餐飲

場所、B-4 旅館） 

⚫ 休閒、文教類（D-1 健身休閒、D-2 文教設施） 

114 年 7 月 1 日 
⚫ 衛生、福利、更生類(F-1 醫療照護) 

⚫ 住宿類(H-1 宿舍安養、H-2 住宅) 

115 年 7 月 1 日 ⚫ 其他建築類組 

（二） 公有新建建築物應申請取得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標示，並由

公有新建之辦公、服務類建築（G-1 金融證券、G-2 辦公場所）

自 116 年 7 月 1 日起，於申請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評估時，

需同時申請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標示，且其低碳建築等級至

少須達 2 級以上，並自 119 年起須達 1 級以上。至其他建築類

組之適用對象及預定時程詳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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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公有新建建築物導入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估之適用對象及預定時程 

時程 公有新建建築適用對象 

116 年 7 月 1 日 ⚫ 辦公、服務類（G-1 金融證券、G-2 辦公場所） 

117 年 7 月 1 日 

⚫ 公共集會類（A-1 集會表演） 

⚫ 商業類（B-1 娛樂場所、B-2 商場百貨、B-3 餐飲

場所、B-4 旅館） 

⚫ 休閒、文教類（D-1 健身休閒、D-2 文教設施） 

118 年 7 月 1 日 
⚫ 衛生、福利、更生類(F-1 醫療照護) 

⚫ 住宿類(H-1 宿舍安養、H-2 住宅) 

119 年 7 月 1 日 ⚫ 其他建築類組 

三、 為利各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制定目標，各機關於規劃新建建築物

時，應於設計階段強化建築能源效率等級，以達到建築能效 1 級

或近零碳建築（1+級）目標，並依本指引及本部建築研究所函頒

建築能效評估手冊（如圖 2）及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估手冊

（如圖 3），盤點公有新建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減碳量，其中包

括建築物營運使用階段之使用碳排減碳量、使用再生能源之減碳

量及建材生產運輸、施工建造與修繕拆除階段之蘊含碳排減碳

量。至於既有建築物能效評估及改善，各機關應評估所屬建築物

之建築能效等級，未達建築能效 1 級或近零碳建築（1+級）者，

應設定目標編列預算逐年改善。 

（一）新建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減碳量計算 

新建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減碳量（ΔCT），可依下式推估： 

 

ΔCT =ΔC1+ΔC1 R +ΔC2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） 

 

其中 

ΔCT：新建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減碳量（公噸 CO2e），如公式 1 

ΔC1：建築物營運使用階段之使用碳排減碳量（公噸 CO2e） 

ΔC1 R：建築物使用再生能源之減碳量（公噸 CO2e） 

ΔC2：建材生產運輸、施工建造與修繕拆除階段之蘊含碳排減碳

量（公噸 CO2e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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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建築能效評估手冊 圖 3 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估手冊 

公有新建建築工程之減碳量，可依下列階段推估： 

1. 建築物於營運使用階段之減碳量： 

依建築能效評估手冊規定之方法，向本部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

申請建築能效評定，並依評定通過核發之建築能效評定書記載

之相關數值（非住宿類建築如圖 4、住宿類建築如圖 5），代入

下列公式計算。 

 

(1)屬非住宿類建築者： 

 

ΔC1 = ｎ × CEI* × AFe × ESR ÷ 1000 ……………（2-1） 

 

其中 

ΔC1：建築物營運使用階段之使用碳排減碳量（公噸 CO2e），

如公式 2-1 

ｎ：建築物營運使用之年數（年），以 60 年代入 

CEI*：碳排密度指標（公斤 CO2e/（平方公尺×年）），依建築

能效評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入 

AFe：建築物之評估總樓地板面積（平方公尺），依建築能效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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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入 

ESR：節能率（%），依建築能效評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入 

圖 4 非住宿類之新建建築能效標示圖例 

 

(2)屬住宿類建築物者： 

 

ΔC1 = ｎ × CEI* × AFe × CRR ÷ 1000 ……………（2-2） 

 

其中 

ΔC1：建築物營運使用階段之使用碳排減碳量（公噸 CO2e），

如公式 2-2 

ｎ：建築物營運使用之年數（年），以 60 年代入 

CEI*：碳排密度指標（公斤 CO2e/（平方公尺×年）），依建築

能效評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入 

AFe：建築物之評估總樓地板面積（平方公尺），依建築能效評

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入 

CRR：減碳率（%），依建築能效評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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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住宿類之新建住宅能效標示圖例 

 

2. 建築物部分用電使用零碳再生能源之減碳量： 

如建築物部分用電使用零碳再生能源，其減碳量以下列公式計算 

 

ΔC1 R= ｎ × GE ×β1 ÷ 1000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3） 

 

其中 

ΔC1 R：建築物部分用電使用零碳再生能源之減碳量（公噸

CO2e），如公式 3 

ｎ：建築物營運使用之年數（年），以 60 年代入 

GE：再生能源技術相當節電量（度/yr），依建築能效評定書記

載之數值代入 

β1：經濟部能源署公告之最新電力排碳係數（公斤 CO2e/度），

依建築能效評定書記載之數值代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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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建築物於建材生產運輸、施工建造與修繕拆除階段之減碳量： 

依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估手冊規定之方法，向本部指定之

評定專業機構申請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定，並依評定通過

核發之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定書記載之相關數值（如圖 6），

代入下列公式計算。 

 

ΔC2 = ECIs × AFu × CFR ÷ 1000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4） 

 

其中 

ΔC2：建材生產運輸、施工建造與修繕拆除階段之蘊含碳排減

碳量（公噸 CO2e），如公式 4 

ECIs：建築物之基準案蘊含碳排密度（公斤 CO2e /平方公尺），

依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入 

AFu：地上層總樓地板面積（平方公尺），依低碳（低蘊含碳）

建築評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入 

CFR：碳排減碳率（%），依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定書內記

載之數值代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6 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定書中標示圖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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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既有建築能效評估及改善後減碳量 

機關應先評估所屬既有建築物能效等級，如未達建築能效 1 級或

近零碳建築（1+級）者，應設定目標編列預算逐年辦理既有建築

物能效改善，改善後之減碳量（ΔCE）可依下式推估： 

 

ΔCE = CEB - CEA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5） 

 

CEB = 改善前 CEI* × AFe ÷ 1000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6） 

 

CEA = 改善後 CEI* × AFe ÷ 1000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7） 

 

其中 

ΔCE：既有建築能效改善之減碳量（公噸 CO2e），如公式 5 

CEB：既有建築能效改善前之碳排量（公噸 CO2e），如公式 6 

CEA：既有建築能效改善後之碳排量（公噸 CO2e），如公式 7 

改善前 CEI*：建築能效改善前之碳排密度指標（公斤 CO2e/（平

方公尺×年）），依建築能效評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

入 

改善後 CEI*：建築能效改善後之碳排密度指標（公斤 CO2e/（平

方公尺×年）），依建築能效評定書內記載之數值代

入 

AFe：建築物之評估總樓地板面積（平方公尺），依建築能效評定

書內記載之數值代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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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既有建築類之建築能效標示圖例 

四、 新建建築工程之全生命週期節能減碳規劃設計重點項目： 

（一） 建築物於營運使用階段之節能設計重點，摘要如下： 

1. 建築外殼節能設計：室內空間應導入自然通風、減少外牆開窗

率且不設置屋頂水平天窗、開窗部位需有足夠深度的外遮陽或

陽台、空調型建築的大面積玻璃應採低日射透過率之玻璃等。 

2. 建築空調節能設計：謹慎評估使用之需求以降低空調容量、宜

避免超量設計及過高備載、選用最高效率冰水主機或空調機、

搭配最佳的節能控制設備、大型中央空調系統採用建築能源管

理系統並及執行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及性能確認等。 

3. 建築照明節能設計：室內空間應導入自然採光、在滿足照度之

下降低燈具數量、採用最高效率的光源及燈具、空間內宜區分

背景照明及重點照明、做好分區開關控制並配合自動感知與調

光等。 

4. 其餘詳見綠建築評估手冊基本型及住宿類之第2-4節日常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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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。 

（二）建築物於建材生產運輸、施工建造與修繕拆除階段之減碳設計

重點，摘要如下： 

1. 一般而言，建築物的結構系統是使用最多建材的部位，也是建

築減碳設計的最大影響因子，而合理的結構系統與均勻跨距的

結構系統設計是最有效的建築減碳設計策略。 

2. 木構造建築、鋼構造建築與輕鋼構建築先天就是很好的低碳建

築，因為結構輕量化因素可減少鋼筋水泥用量，在低碳（低蘊

含碳）計算中享有減碳率之優惠計算。 

3. 其餘詳細規劃重點詳見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估手冊之第七

章建築減碳設計重點指引。 

五、 為利機關提升綠色採購量能，機關於辦理新增建築工程採購時，

應盤點新增建築工程之綠色採購經費及制定目標。有關建築工程

之綠色經費估算方式，係以生態、節能、減廢及健康之綠建築標

章為基礎，整合建築能效標示及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標示進行

估算，其中建築能效標示主要針對營運階段機電設備之減碳效益，

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則針對營運階段以外土建工程部分之減碳

效益，爰依照是否取得綠建築標章、建築能效標示及低碳（低蘊

含碳）建築標示，對應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（包括土建工程

及機電設備工程），給予下列比例之公共工程綠色經費額度。 

（一）取得綠建築標章者：認定總工程建造經費之 50%為綠色經費額

度。 

（二）取得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者：認定總工程建造經費之

75%為綠色經費額度。 

（三）取得綠建築標章、建築能效標示及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標示

者：認定總工程建造經費之 100%為綠色經費額度。 

六、 為引領公有既有建築物推動能效改善，本部建築研究所業研訂

「公有既有建築物省電措施」（如附錄 2），供各政府機關針對所

轄公有建築物，於辦理節能減碳相關措施時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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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有新建建築工程之減碳量及綠色經費計算範例 

建築物概述： 

某社會住宅新建工程，為地下 3層，地上 14 層鋼筋混凝土造空調型

(辦公、照護、商場分區)及住宿類建築，總工程建造經費(包括土建

工程及機電設備工程)為 14.5 億元，取得本部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

(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)出具之綠建築標章、建築能效標示及低碳

（低蘊含碳）建築標示評定書，並通過本部審核認可。有關各階段之

減碳量及綠色經費計算步驟如下： 

(一)建築物於營運使用階段之減碳量： 

步驟 1： 

依本指引公式(2-2)計算，其中ｎ以 60年代入 

ΔC1 = ｎ × CEI* × AFe × CRR ÷ 1000 

步驟 2： 

請查閱建築能效標示評定書所附之建築能效標示圖例相關數據(如下

圖)，以本案為例，其中 

建築物評估總樓地板面積(AFe) = 79,563.26 平方公尺 

碳排密度指標(CEI*) = 24.33 公斤 CO2e/(平方公尺×年) 

節能率(CRR) = 31.54% 

附錄 1 

AFe 

CEI* 

CR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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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： 

計算建築物營運使用階段之使用碳排減碳量(ΔC1) 

ΔC1 = 60 × 24.33 × 79,563.26 × 31.54% ÷ 1,000 

= 36,632.6 (公噸 CO2e) 

(二)建築物於建材生產運輸、施工建造與修繕拆除階段之減碳量： 

步驟 1： 

依本指引公式(4)計算 

ΔC2 = ECIs × AFu × CFR ÷ 1000 

步驟 2： 

請查閱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評定書所附之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標

示圖例相關數據(如下圖)，以本案為例，其中 

評估範圍樓地板面積(AFu) = 112,235.8 平方公尺 

基準案蘊含碳排密度(ECIs) = 465.63公斤 CO2e/(平方公尺) 

碳排減碳率(CFR) = 21.34%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步驟 3： 

計算建築物於建材生產運輸、施工建造與修繕拆除階段之減碳量(ΔC2) 

ΔC2 = 465.63 × 112,235.8 × 21.34% ÷ 1000 

= 11,152.4 (公噸 CO2e) 

AFu 

ECIs 

CF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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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建築工程之綠色經費計算： 

步驟 1： 

依本指引第五點第一款，如取得綠建築標章者，認定總工程建造經費

之 50%為綠色經費額度。 

步驟 2： 

依本指引第五點第二款，如取得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者，認定

總工程建造經費之 75%為綠色經費額度。 

步驟 3： 

依本指引第五點第三款，如取得綠建築標章、建築能效標示及低碳（低

蘊含碳）建築標示者，認定總工程建造經費之 100%為綠色經費額度。 

步驟 4： 

本案因取得綠建築標章、建築能效標示及低碳（低蘊含碳）建築標示，

故其公共工程綠色經費額度認定為總工程建造經費之 100%，為 14.5

億元 × 100% = 14.5 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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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有既有建築物省電措施 

壹、建築物用電結構 

一、辦公類建築耗電比例： 

辦公類建築使用設備之全年耗電占比，依據經濟部能源署

「2023 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」統計如下： 

1. 中央空調(冷氣)設備：46.15%。 

2. 照明設備：11.96%。 

3. 辦公事務、電梯、水泵等其他設備：41.89%。 

因此，公有辦公類建築物之耗電設備以空調(冷氣)及照明為

主，其次為辦公事務(如電腦、飲水機、影印事務機等)、電梯及

機電(如抽水泵、抽排風機)等設備。 

二、住宿類建築耗電比例： 

因部分機關有住宿需求，有關住宿類建築使用設備之全年耗

電占比，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 113 年 7 月出版「家庭用電資訊百

科」統計如下： 

1. 個別空調(冷氣)設備：28.31%。 

2. 照明設備：9.39%。 

3. 家電設備(如冰箱、電熱水器、開飲機、電腦等)：62.30%。 

   

圖 1 辦公類建築使用設備之全年耗電占比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署「2023非生產性

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」 

圖 2 住宿類建築使用設備之全年耗電占比 

資料來源：工業技術研究院「家庭用電資訊百

科」 

 

(如：冰箱、電熱水
器、開飲機、電腦等) 

(如：辦公事
務、電梯、
水泵等) 

附錄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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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省電具體措施 

一、檢討用電契約容量： 

1. 定期抄錄用電量，以分析前、後期用電情形，如採智慧電錶，可

更省時省力。 

2. 為節省用電量，請盤點各項器具用電需求，適當調降用電契約容

量，俾利向台電公司各區營業處申辦降低用電契約容量。 

3. 定期檢討用電契約容量是否合理？如容量訂太低容易造成用超

約用電，須加倍繳交電費1；如容量訂太高將造成需繳交之電費過

高。 

二、空調設備節能： 

1. 為節省用電，夏季空調之冷氣溫度設定以不低於 26℃為原則，冬

季空調則以送風或採適度開窗自然通風為原則。 

2. 為提升風機效率，應定期檢查及清洗空氣過濾網。 

3. 配合電風扇使用，可適度調高冷氣溫度，以節省用電。 

4. 相關高熱源設備如影印機、公共冰箱等，可移至非空調區，以降

低空調負荷及用電量。 

5. 在東西向開窗處，可裝設百葉窗、窗簾或張貼玻璃隔熱膜，以減

少太陽輻射熱進入室內，降低空調負荷及用電量。 

6. 應注意空調區域需關閉門窗，避免冷氣外洩或熱氣進入，以降低

空調負荷及用電量。 

7. 在連續假日或僅有少數人加班時，儘量不使用中央空調，避免主

機低負載運轉，以節省用電。 

8. 如需汰換老舊空調設備，應優先選用具變頻功能及經濟部能源署

能源效率標示 1級之產品。 

9. 如採用中央空調系統應定期養護，例如保養主機、冷卻水塔，以

確保運轉效率。 

三、照明設備節能： 

1. 盤點現有燈具是否使用 LED燈泡或燈管，如有尚未更換者應優先

汰換，以節省用電。 

2. 為減少燈具數量降低用電，辦公桌面應以桌燈輔助照明，並適度

調整辦公區燈具位置至辦公桌面正上方。 

 
1 台電公司針對超約用電容量在契約容量 10％以下部分，按 2倍計收基本電費(即原基本電費加

計 1倍)；超約用電超過契約容量 10％部分，按 3倍計收基本電費 (即原基本電費加計 2倍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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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定期檢查及清潔燈具，避免灰塵降低燈具之照明效率，並依燈管

光衰及黑化程度更換燈管，以節省用電。 

4. 針對非經常使用之照明場所，如廁所、茶水間等，改採感應式開

關燈，有人時自動開燈，沒人時自動關燈，以節省用電。 

5. 如需調整室內燈具位置時，應依使用區域設置不同之控制迴路及

獨立開關，並依實際使用需求開啟該區域照明，以節省用電。 

四、辦公事務設備節能： 

1. 設定電腦節電模式，例如停止運作 10 分鐘後，即自動進入低耗

能休眠狀態，以節省用電。 

2. 為減少待機電力，飲水機、影印事務機、蒸飯箱等，裝設定時控

制器或手動調整使用時間，並於非上班時間或長時間不使用時關

閉電源。 

3. 如需汰換辦公事務設備時，優先選用具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1 級或

節能標章之電器產品，並具備休眠省電功能，以節省用電。 

五、電梯設備節能： 

1. 同棟上下 3 樓層以內，請鼓勵步行運動不搭電梯，以節省用電。 

2. 為節省用電，具 2台以上電梯者，應設定隔層停靠機制，例如一

台停單數層，另一台停雙數層；同一層樓有多台電梯停靠者，可

於非尖峰使用時段設定減台運轉，以減少待機用電。 

3. 每年定期檢視保養電梯，以維持運轉之用電使用效率。 

4. 如需新設或汰換電梯時，應優先選用附有電力回生裝置之變頻電

梯。 

六、其他設備節能： 

1. 地下停車場之抽排風機，可增設定時控制器，在車輛出入離峰時

間，設定每小時運轉約 15 分鐘，以節約用電。 

2. 可增設能源管理系統，以有效管理尖峰用電需量、空調、照明及

動力等耗能設備之用電。 

3. 如需新設或汰換抽水泵時，應優先選用高效率或變頻式馬達。 

4. 如有宿舍熱水盥洗需求，應優先採用具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1 級之

熱水器或熱泵熱水器，以節省電費或瓦斯費。 

5. 為增加自主可用電力，可依建築物所在地及周遭遮蔽情形，檢討

評估於屋頂、外牆設置太陽能板發電，以供應建築物用電，並可

節省電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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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老舊既有建築物之診斷及改善 

本部建築研究所自 113 年度起辦理「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

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補助計畫」，補助中央及

地方政府所屬之公有建築物，辦理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，包括 9

個改善項目： 

1. 建築外殼節能改善。 

2. 屋頂隔熱改善。 

3. 開窗隔熱改善。 

4. 空調主機性能提升或汰換節能改善。 

5. 室內照明節能改善。 

6. 高效率熱泵熱水系統節能改善。 

7. 建置或升級建築能源管理系統。 

8. 空調系統節能策略導入節能改善。 

9. 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納入建置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。 

有關 114年度以後補助計畫經費，將視中央政府預算編列情

形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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